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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 錫 謙 先 生

胡 先 生 ：

《 2 0 0 1 年 成 文 法 (雜 項 規 定 )條 例 草 案 》 法 案 委 員 會

2 0 0 2 年 3 月 8 日 會 議

本 年 3 月 1 5 日 的 覆 函 相 信 已 經 收 悉 。 該 函 是 初 步 答 覆 就 本 年 3 月

8 日 舉 行 的 法 案 委 員 會 會 議 紀 錄 初 稿 第 8 段 提 出 的 問 題 。

本 函 現 答 覆 第 8 ( b )段 提 出 的 問 題 。 此 外 ， 本 司 於 本 年 3 月 1 5 日 給

立 法 會 秘 書 處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黃 思 敏 女 士 的 函 件 ， 主 要 就 第 8 ( c ) 段 的 問

題 所 作 的 答 覆 ， 本 函 現 亦 加 以 補 充 。 我 在 3 月 1 5 日 的 覆 函 中 指 出 ， 回

答 問 題 8 ( b ) 和 ( c )需 要 大 量 詳 細 資 料 。 你 在 電 話 中 告 訴 我 只 須 在 答 覆 中

述 明 先 前 呈 交 立 法 會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有 關 問 題 的 文 件 ， 以 及

不 用 再 向 法 案 委 員 會 呈 交 此 等 文 件 的 副 本 ， 謹 此 致 謝 。

第 8 ( b )段 對 於 在 政 府 進 行 諮 詢 期 間 提 交 意 見 的 人 士 所 表 達 的 關 注 事

項 ， 條 例 草 案 第 V 和 第 V I I 部 如 何 回 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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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V 部 (強 姦 配 偶 罪 )

2 0 0 1 年 1 月 1 6 日 ， 政 府 向 立 法 會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 呈 交 一 份

資 料 文 件 ， 供 委 員 會 於 2 0 0 1 年 1 月 1 6 日 會 議 上 討 論 。 該 資 料 文 件 的

附 件 A 為 2 0 0 0 年 1 0 月 發 出 的 諮 詢 文 件 副 本 ， 附 件 B 則 為 被 諮 詢 人 的

回 應 詳 情 摘 要 ， 以 及 政 府 對 這 些 回 應 的 意 見 。

2 0 0 1 年 3 月 6 日 ， 政 府 應 立 法 會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 於 2 0 0 1 年

1 月 1 6 日 的 會 議 席 上 提 出 的 要 求 ， 致 函 兩 個 法 律 專 業 團 體 和 兩 所 大 學

的 法 律 學 院 作 進 一 步 諮 詢 (見 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AAAA 的 函 件 樣 本 )。 該 函 件 的 附 件 I 為 上

述 給 立 法 會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資 料 文 件 副 本 ( 因 前 述 原 因 ， 沒 有

隨 函 附 上 )。 該 函 件 的 附 件 I I (隨 函 附 上 )為 2 0 0 1 年 3 月 的 討 論 文 件 ， 政

府 根 據 附 件 I 的 資 料 ， 簡 明 扼 要 地 提 出 有 關 建 議 修 訂 的 理 據 。

關 於 政 府 如 何 回 應 兩 所 法 律 學 院 在 這 次 進 一 步 諮 詢 所 表 達 的 關 注

事 宜 ， 請 參 閱 本 司 於 本 年 3 月 1 5 日 給 黃 思 敏 女 士 的 函 件 。 有 關 進 一 步

諮 詢 法 律 專 業 的 意 見 ， 附 件 B 為 2 0 0 1 年 4 月 1 8 日 香 港 大 律 師 公 會 原

則 上 表 示 支 持 政 府 提 出 的 建 議 法 例 的 函 件 副 本 ， 附 件 CCCC 則 為 2 0 0 1 年 4

月 2 5 日 香 港 律 師 會 給 政 府 的 函 件 副 本 ， 附 件 D 為 2 0 0 1 年 4 月 2 6 日 政

府 給 香 港 律 師 會 的 覆 函 。

第 V I I 部 (退 還 按 金 )

有 關 政 府 如 何 回 應 被 諮 詢 人 對 這 事 宜 的 關 注 ， 請 參 閱 立 法 會 司 法

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兩 份 文 件 。 該 兩 份 文 件 夾 附 於 本 年 3 月 1 5 日 立 法

會 秘 書 處 議 會 事 務 部 2 擬 備 的 文 件 (立 法 會 文 件 編 號 C B ( 2 ) 1 5 3 2 / 0 1 -

0 2 ( 0 2 )的 附 錄 I(立 法 會 文 件 編 號 C B ( 2 ) 8 6 4 / 0 0 - 0 1 ( 0 4 )  –  2 0 0 1 年 2 月 )和

附 錄 I I (立 法 會 文 件 編 號 C B ( 2 ) 1 2 4 9 / 0 0 - 0 1 ( 0 2 )  –  2 0 0 1 年 3 月 ) 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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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進 一 步 說 明 政 府 對 建 議 修 訂 的 立 場 ， 現 隨 附 M i c h a e l  E .

K o w a l s k i 的 一 篇 文 章 《 真 誠 、 貪 婪 和 時 間 要 素 或 如 何 在 6 0 0 秒 內 賺 取

港 幣 1 , 5 0 0 萬 元 (加 拿 大 物 業 律 師 的 反 省 )》 ( 2 0 0 1 )  3 0  H K L J  4 7 6 - 4 8 9 (附

件 E )。

例 如 ， 在 第 4 8 7 頁 ， 作 者 建 議 從 公 共 政 策 的 角 度 來 看 ， 樞 密 院 案

件 U n i o n  E a g l e  L t d  v  G o l d e n  A c h i e v e m e n t  L t d  [ 1 9 9 7 ]  2  A l l  E R  2 1 5 是 錯

判 ， 理 由 如 下 －

“根 據 微 不 足 道 的 違 反 情 況 而 就 “時 間 要 素 ”作 出 嚴 格 解 釋 ， 只 會 提

倡 和 助 長 商 業 上 的 貪 婪 。 我 認 為 法 院 不 應 該 鼓 勵 或 酬 賞 這 種 行

為 。 ”

作 者 在 第 4 8 8 頁 提 出 一 項 測 試 建 議 ， 以 平 衡 “商 業 合 約 對 確 切 性 的

需 要 與 日 常 生 活 的 實 際 情 況 和 對 非 違 約 方 造 成 的 實 際 影 響 。 同 時 ， 也

要 求 打 算 退 出 買 賣 協 議 的 賣 方 ， 在 接 納 明 顯 的 悔 約 時 運 用 常 識 和 商 業

體 統 ， 因 為 他 的 決 定 會 用 來 作 為 評 估 由 微 不 足 道 的 延 誤 所 引 起 的 實 際

損 害 的 依 據 。 最 後 ， 測 試 會 避 免 讓 並 沒 有 因 微 不 足 道 的 延 誤 而 遭 受 任

何 損 害 的 賣 方 不 公 平 地 獲 利 ， 因 而 要 求 從 商 業 成 效 來 看 待 買 賣 協 議 ，

以 提 倡 執 行 忠 實 作 出 的 買 賣 。 ”

建 議 修 訂 的 目 的 是 賦 予 法 院 明 文 的 法 定 權 力 ， 讓 法 院 可 以 採 取 這

個 或 其 他 合 適 測 試 ， 以 便 在 所 有 情 況 下 ， 決 定 究 竟 由 賣 方 保 留 按 金 或

把 按 金 退 還 給 買 方 才 是 合 理 的 安 排 。

第 8 ( c )段 關 於 條 例 草 案 的 第 V 部 ， 《 刑 事 罪 行 條 例 》 (第 2 0 0 章 )第 X I I

部 載 有 一 些 性 罪 行 的 條 文 ， 而 當 中 有 些 性 罪 行 (例 如 該 條 例 第

1 1 8 A 條 、 1 2 2 條 、 1 2 3 條 及 1 2 5 條 所 指 明 的 罪 行 )， “同 意 ”可

能 是 受 疑 人 用 以 辯 護 的 相 關 條 件 。 為 何 政 府 認 為 無 須 就 這 些

性 罪 行 條 文 作 出 修 訂 ？

目 前 政 府 就 這 個 問 題 的 立 場 ， 請 參 閱 本 司 於 本 年 3 月 1 5 日 給 黃 思

敏 女 士 的 函 件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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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 外 ， 本 司 有 一 封 由 香 港 城 市 大 學 法 律 學 院 講 師 冼 偉 文 先 生 於 本

年 3 月 2 4 日 就 這 個 問 題 給 法 案 委 員 會 的 函 件 副 本 。 在 本 司 於 本 年 3 月

1 5 日 給 黃 思 敏 女 士 的 函 件 中 ， 政 府 就 冼 先 生 函 件 所 載 的 多 項 詳 細 意 見

作 出 評 論 。 待 本 司 考 慮 過 冼 先 生 函 件 中 其 他 意 見 後 ， 會 再 致 函 給 你 。

高 級 助 理 法 律 政 策 專 員 單 格 全

連 附 件

2 0 0 2 年 3 月 2 6 日

# 4 9 6 4 9


